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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

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监狱的南宁监狱罪犯伙房 2026 年大宗

物资采购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

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

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白菜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贵港市成润生态农业种植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 人，营业收入为 203.51 万元，资产总额

为 32.33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包菜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贵港市成润生态农业种植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 人，营业收入为 203.51 万元，资产总额

为 32.33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3.卷筒青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贵港市成润生态农业种

植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 人，营业收入为 203.51 万元，资产总

额为 32.33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4.芥菜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贵港市成润生态农业种植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 人，营业收入为 203.51 万元，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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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2.33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5.生菜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象州县新大陆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9 人，营业收入为 12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6.油麦菜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象州县新大陆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 人，营业收入为 12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7.菠菜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贵港市成润生态农业种植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 人，营业收入为 203.51 万元，资产总额

为 32.33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8.空心菜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象州县新大陆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 人，营业收入为 12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9.上海青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象州县新大陆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 人，营业收入为 12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0.甜玉米粒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广西丰绿源农业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318.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74.69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1.瓜皮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象州县新大陆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 人，营业收入为 12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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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西芹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象州县新大陆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 人，营业收入为 12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3.冬瓜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广西丰绿源农业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318.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74.69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4.南瓜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广西丰绿源农业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318.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74.69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5.黄瓜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广西丰绿源农业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318.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74.69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6.白萝卜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北海市德智现代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369.5 万元，资产总

额为 139.3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7.红萝卜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北海市德智现代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369.5 万元，资产总

额为 139.3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8.苦瓜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广西丰绿源农业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318.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74.69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9.黄豆芽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北海市德智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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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369.5 万元，资产总

额为 139.3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0.绿豆芽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北海市德智现代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369.5 万元，资产总

额为 139.3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1.马铃薯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北海市德智现代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369.5 万元，资产总

额为 139.3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2.茄子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广西丰绿源农业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318.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74.69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3.洋葱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北海市德智现代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369.5 万元，资产总额

为 139.3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4.西红柿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广西丰绿源农业有限

公司，从业人员 12人，营业收入为318.2万元，资产总额为 174.69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5.韭菜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北海市德智现代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369.5 万元，资产总额

为 139.3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6.酸品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广西丰绿源农业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318.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7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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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7.萝卜干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广西丰绿源农业有限

公司，从业人员 12人，营业收入为318.2万元，资产总额为 174.69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8.芹蒜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象州县新大陆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 人，营业收入为 12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9.红灯笼椒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广西丰绿源农业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318.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74.69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30.青灯笼椒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象州县新大陆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 人，营业收入为 1200 万元，资产总

额为 1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2.尖椒，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象州县新大陆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9 人，营业收入为 12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2.香菜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象州县新大陆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 人，营业收入为 12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3.葱花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象州县新大陆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 人，营业收入为 12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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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西兰花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象州县新大陆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 人，营业收入为 1200 万元，资产总额

为 1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5.酸笋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广西丰绿源农业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318.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74.69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36.莲藕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北海市德智现代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369.5 万元，资产总额

为 139.3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37.大葱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北海市德智现代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369.5 万元，资产总额

为 139.3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38.生姜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北海市德智现代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369.5 万元，资产总额

为 139.3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39.沙姜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北海市德智现代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369.5 万元，资产总额

为 139.3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40.蒜米（剥好）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象州县新大陆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 人，营业收入为 1200 万元，资

产总额为 1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1.米椒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象州县新大陆生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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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 人，营业收入为 12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2.酸菜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 象州县新大陆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 人，营业收入为 12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

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

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广西润康食品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24 日

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

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请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依法享

受中小企业优惠政策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在公告中标结

果时，同时公告其《中小企业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

3、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

符合下列情形的，享受《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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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一）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

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

注册商标；（二）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

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三）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

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在货物采购项目中，

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

物的，不享受《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的中

小企业扶持政策。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合体各方

均为中小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其中，联合体各方均为

小微企业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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